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

106年10月17日系務會議通過
109年12月16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

第1條 為促進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實務經驗與就業競爭力，培育學生成為契合業界需求的菁英，另提升本系與產業互動，特依「東海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訂定「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第2條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(以下簡稱本課程)為大學部選修課程，相關修課時數、學分規定如下：
1、 「業界實習(一)」：本課程開設於學年度的第一學期，限本系大三以上學生選修。實際實習時間為新學年開始前之暑期。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時數需達210小時，並符合本課程要求者，即核給3學分。
2、 「業界實習(二)、(三)、(四)」：本課程開設於學年度的第二學期，實習時程為學年度的第二學期，限本系大四以上非製程組學生選修。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時數需達630小時並符合課程要求者，即核給9學分。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因故終止實習，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時數累積達210小時並符合課程要求者，即核給3學分(獲得「業界實習(二) 」課程的學分)，累積達420小時並符合課程要求者，核給6學分(獲得「業界實習(二)、(三) 」課程的學分)。
第3條 學生得於開學四週內申請校外實習，檢附下列資料：
1、 校外實習申請表、履歷表。
2、 成績單
3、 家長同意書
第4條 實習內容與實習機構之選定及分發原則如下：
1、 國內外公營機構：實習工作內容需與本系專業相關，實習內容與專業是否相關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認定。
2、 經由本系洽簽之實習機構，則實習機構及實習相關內容等，應經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，送系務會議討論核可。本系提供學生自由登記，再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實習機構進行甄選分發作業。
第5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學生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，並應了解及遵守實習規定、生活作息及職場工作安全等事項，始得修選業界實習課程。
第6條 本系所指派之校外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，應不定期訪視學生校外實習狀況，並填寫相關訪視文件，以瞭解與評估學生實習狀況。
第7條 凡實習期間提前終止或退選實習，必須至系上填寫退選單，並經過實習單位、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同意後，完成退選手續。
第8條 為維繫良好校譽，凡學生無故取消或終止該實習並未依規定完成退選手續者，實習成績總分以0分計算。
第9條 實習期滿時，由實習機構填寫實習考核表，且加蓋公司或部門印章，逕寄回本系。
第10條 實習成績之評定標準如下：
1、 實習考核表 (35%)
2、 實習報告 (35%)
1. 選修「業界實習(一)」應於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一份5000字實習報告。
2. 選修「業界實習(二)、(三)、(四)」應於開學第九週繳交一份5000字期中實習報告，學期結束前繳交一份5000字期末實習報告。
3. 報告格式依循：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術報告格式。
4. 報告繳交方式，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另訂之。
5. 選修「業界實習(二)、(三)、(四)」應於期中及期末準備20分鐘口頭報告，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評分。
3、 工作紀錄表 (30%)
1. 每工作40小時應繳交該週工作紀錄表。
2. 工作紀錄表格式及繳交方式，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依學生實習性質另訂之。
第11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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